党的组织生活制度

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十五大党章规定，每个党员，不论职务高低，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、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。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。
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有七项：

1、党日制度。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党的活动的专门时间的规定。通常每两周用半天时间组织活动，如召开党的会议，研究党的工作，进行党的教育，过组织生活，接收新党员入党等。

2、党课制度。党支部每月要组织所属党员进行一至二次有关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学习，支部委员每季度要给党员进一次党课。

3、会议制度。包括支部党员大会，支委会和党小组会。支部党员大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，支委会根据需要召开，党小组会每月召开一次。

4、汇报制度。党员定期参加组织生活会，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，出现什么情况，也应当向党组织汇报和反映。这项制度是党员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的一种方式，是党组织了解掌握党员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种途径，是我们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之一。通常党员每月要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思想。

5、报告工作制度。支委会每季度要向支部党员大会报告一次工作。党支部每年度要进行一次支部工作的全面总结，经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后，向党委汇报。

6、民主生活会制度。支委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，会上每名党员都要认真剖析自己的思想、学习和工作情况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7、民主评议党员制度。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和学院党委的布置，每年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党员。
